
  

股票代码：601021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22-019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对外担保预计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方：1、子公司：春秋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

国际香港”）、春秋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融资租

赁”）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春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置业”）

及春秋航空飞机工程扬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机工程扬州公司”）；2、

采用自费模式培养的飞行学员。 

 担保额度：2022 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27 亿美元，为飞行学员提

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2,400 万元；截止公告日，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上述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22,365.98

万元，对飞行学员贷款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34.51 万元，合计担保余额为

722,600.49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对外担保未发生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金额的议案》，批准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为春秋国际香港、春秋融资租赁及其全资子公司、春秋置业以及飞机工程

扬州公司等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不超过 27 亿美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4 亿美元，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3 亿美元，主要为其在引进飞机等重大资产、采购其他重要



  

物资、航空基地以及机库建设项目融资等事项时提供担保；对新设全资子公司的担

保，也在上述预计担保金额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但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

公司所享有的担保额度不可调剂至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批准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为不超过 30 名飞行学员申请培训费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累计金额不超过 2,400 万元。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在上述额度内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对外担保

的相关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春秋国际香港 

春秋国际香港系于 2013 年 10 月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已发行股本为 7,549.07

万元港币，实缴出资人民币 6,000 万元。春秋国际香港的经营范围包括进出口贸易、

投资、飞机租赁、咨询服务等。公司持有春秋国际香港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末，春秋国际香港总资产 244,147.88 万元，负债 205,175.66 万元

（其中流动负债 205,175.66 万元），净资产 38,972.21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3.05

万元，净利润 4,561.86 万元。（币种无特殊说明均指人民币，下同） 

2、春秋融资租赁 

春秋融资租赁系于 2014年 11月 24日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 5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王煜，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

路 530 号 A5 库区集中辅助区三层 318 室。春秋融资租赁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

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的咨询

和担保以及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公司及春秋国际香港分别持有春秋融

资租赁 75%和 25%的股权。 

截至 2021 年末，春秋融资租赁总资产 1,160,430.13 万元，负债 1,012,010.2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235,961.71 万元），净资产 148,419.85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

入 42,991.93 万元，净利润 17,776.28 万元。 

3、春秋置业 



  

春秋置业系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在上海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 亿

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武安，住所为上海市长宁区昭化路 699 号 3 层 08 单元。春秋置

业主要从事物业管理、绿化养护及销售装潢材料等业务。公司持有春秋置业 100%

股权。 

截至 2021 年末，春秋置业总资产 79,187.64 万元，负债 74,249.11 万元（其中

流动负债 74,249.11 万元），净资产 4,938.53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

利润-122.99 万元。 

4、飞机工程扬州公司 

飞机工程扬州公司系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江苏扬州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资本 1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吴新宇，住所为扬州市江都区丁沟镇空港一路 9 号。

飞机工程扬州公司主要从事民用航空器维修、报关业务、民用航空器零部件制造、

民用航空维修技术培训等业务。公司持有飞机工程扬州公司 100%股权。 

截至 2021 年末，飞机工程扬州公司总资产 2,934.67 万元，负债 483.92 万元（其

中流动负债 483.92 万元），净资产 2,450.75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

润-533.10 万元。 

上述四家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 

5、飞行学员 

被担保人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绿翼职业技能培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绿翼公司”）签订《自费飞行学员培训协议》，是公司采用自费模式培养并申请

培训费贷款的飞行学员。被担保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2022 年对外担保主要内容 

（一）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2022 年度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对全资子公司春秋国际香港、春秋融

资租赁及其全资子公司、春秋置业及飞机工程扬州公司在引进飞机等重大资产、采

购其他重要物资、航空基地建设以及机库建设项目融资等事项时提供担保累计不超

过 27 亿美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4 亿美



  

元，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3 亿美元。2022 年度

内，公司根据日常经营开展的需要，可能设立新的全资子公司，对新设全资子公司

的担保，在上述预计担保总金额范围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但资产负债率低于 70%

的子公司所享有的担保额度不可调剂至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项目

具体包括： 

1、为飞机项目融资提供担保，预计不超过 11 亿美元；  

2、为经营性租赁飞机提供担保，预计不超过 12 亿美元；  

3、为其他租赁业务融资提供担保，预计不超过 1 亿美元； 

4、为虹桥机场航空基地建设项目融资提供担保，预计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5、为建设机库项目融资提供担保，预计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二）为飞行学员贷款提供担保 

为了更好地实现航空公司与飞行学员之间的利益平衡，降低运营成本，公司自

2020 年开始招收自费飞行学员，并协助飞行学员向金融机构申请飞行学员培训费贷

款，同时应金融机构要求由公司为飞行学员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根据公司与金融机构及飞行学员之间的安排，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绿翼公司

与采用自费模式培养的飞行学员签订《自费飞行学员培训协议》，对于需要通过银

行贷款筹措培训费的飞行学员，公司向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为飞行学员贷款提供担

保，贷款期限不超过 10 年，担保期限不超过贷款到期之日后两年内。根据公司飞行

学员培养计划，预计在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拟招录不超过

30 名自费飞行学员，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2,400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事项，认为上述担保围绕公司主业以及因生产

经营需要而发生，公司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谨

慎控制对外担保风险，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独立意

见，认为前述担保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有

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22,365.98 万元，对飞行学员贷款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34.51 万元，合计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 722,600.4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374,709.19 万元的

52.56%。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